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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安全衛生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99.04.27    9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訂定 

99.12.21    99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04.18  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09.12  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07.22     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10.27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１條 為確保並落實本校職員工在校園內部、實驗(習)室、實習工廠、研究室等工

作場所作業之安全衛生，提昇師生生活品質，整合推動校園污染防治、環

境教育，並定期檢討其工作之推行及負督導之責任，特訂定「崇右影藝科

技大學環境安全衛生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２條 環境安全衛生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本校適用職業安全

衛生法場所之安全衛生最高諮詢組織，並研議、協調及建議環境安全衛生

暨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事務。 

第３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進修部執行長、各學群

群長﹑體育衛生組組長、營繕組組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軍訓室暨校安

中心主任、學生諮商中心主任、生活輔導組組長﹑醫護人員。 

第４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1名，由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1名，由總務長兼任；執行秘

書1名，由營繕組組長兼任。 

第５條 本會委員任期1年，並得連任之。且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６條 本會辦理下列事項並應置備紀錄： 



一、擬訂安全衛生政策。 

二、協調、建議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計畫。 

三、研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四、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五、研議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六、研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七、研議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八、研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措施。  

九、研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十、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十一、研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第７條 本會每3個月召開會議1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８條 本會會議之決議須有委員2分之1（含）以上出席，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

決議後，提行政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 

第９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